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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屆第 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一、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全民健康

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二、繼續審查委員林月琴等 21 人擬具

「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三、審查委員邱鎮軍等 18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四、審查委員王育

敏等 24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五、審查委

員許宇甄等 18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六、

審查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

七、審查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

草案」等 7案，本部承邀列席報告，至感榮幸，以下謹就各委員

之提案版本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各委員提案版本 

貴委員會於 114 年 6 月 9 日已就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月琴

等 21 人提案，併同委員王正旭、王育敏、林淑芬、劉建國、陳

昭姿、盧縣一等 6 人所提修正動議審查，逐條討論至草案第 13

條(通過條文 3條、保留條文 10 條)；大院委員就本條例提案新

增共計 5案，本部意見綜合說明如下，建請各位委員考量： 

一、 草案條文第 1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鑒於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等科技發展迅速，

健保資料應用範圍日益擴大，建議於立法目的明示需兼顧

智慧應用與個人隱私保護，並促進資料在醫療、公共衛生、

社福、學術等合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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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部意見 

行政院刻正審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考量人工智慧

係屬資料利用方式之一，建議回歸該法處理。 

二、 草案條文第 3條(委員邱鎮軍等 18 人、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

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建議將健保資料「假名化」用詞，改採用「去識別化」。 

2. 建議定明人工智慧應用之定義，因應人工智慧技術於醫療

資料分析利用等領域之廣泛應用，為強化資料利用的合法

性與監督機制，作為後續條文人工智慧風險評估、倫理審

查等規範依據。 

3. 建議定明資料可攜性之定義，強化個資自主性與透明度，

保障當事人可依本條例主張其資料於合法範圍內轉移至

第三方機構使用之權利。 

(二) 本部意見 

1. 「去識別化」係指依資料加工程度之高低，可區分為匿名

化(排除個資適格性的去識別化)、假名化(目的外利用的

去識別化)兩種類型。如採用「去識別化」一詞將涵括「匿

名化」，資料加工後已切斷資料與特定主體間的連結，其

資料已喪失資料之個人屬性，已非屬個資，將無法按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下稱憲判)主文一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進行學術研究，又

行政院版(下稱院版)所定「假名化」其資料加工後已「無

從識別」，符合憲判主文一合憲規定，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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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刻正審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考量人工智慧

係屬資料利用方式之一，建議回歸該法處理。 

三、 草案條文第 4 條、第 5 條(委員邱鎮軍等 18 人、委員許宇

甄等 18 人、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委員劉建國等 19 人版

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建議於定明行政院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下稱個資會)委

員代表為諮議會委員當然成員，併納入病友團體代表為諮

議會委員組成之各類團體成員代表。 

2. 建議諮議會任務增列定期發布年度運作報告，並納入人工

智慧應用倫理審查相關內容。 

(二) 本部意見 

1. 考量院版之「政府機關(構)代表」將於授權辦法納入當然

成員(包括個資會、數位發展部等)，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2. 參採委員建議納入病友團體；惟各類成員之代表人數將於

授權辦法中定明。 

3. 行政院刻正審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考量人工智慧

係屬資料利用方式之一，建議回歸該法處理。 

四、 草案條文第6條(委員邱鎮軍等18人、委員王育敏等24人、

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配合委員提案之第 3條「去識別化」用詞併同修正。 

2. 建議增訂主管機關應指派副首長兼任健保資料保護長，負

責考核與資料保護相關事務，並指派適當人員擔任健保資

料保護稽核人員協助辦理，且不得因健保資料保護長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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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資料保護稽核人員依法執行職務而予以不利之處分或

管理措施；辦理績效優良者，應予獎勵。 

3. 建議定明主管機關應會同數位發展主管機關，考核資料庫

之管理及運用。 

4. 建議定明主管機關或保險人應建置人工智慧異常監控模

組，並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管理之，以持續強化健保資料

之資安管控及防護措施，維護健保資料安全。 

(二) 本部意見 

1. 鑒於個資法第 18 條修正條文，已增訂公務機關應置個人

資料保護長，負責統籌推動及督導考核機關內部及所屬之

個人資料保護事務；另依資通安全管理法(下稱資安法)第

11 條規定，公務機關皆應設置資通安全長；資通安全長由

機關首長指派副首長或適當人員兼任。爰健保資料之保護，

亦應遵照個資法及資安法之規定辦理，應無須於本條例再

予規定，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2. 考量資料庫考核均依資安法規定，進行資安稽核，該法之

主管機關為數位發展部，應無須於本條例再予規定，爰建

議維持原條文。 

3. 行政院刻正審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考量人工智慧

係屬資料利用方式之一，建議回歸該法處理。 

五、 草案條文第 7條(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建議於條文末項增訂主管機關及保險人應會同數位發展

主管機關，對受託機構考核第 1項之利用及管理；發現有

應改善事項時，應通知受託機構立即或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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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部意見 

考量院版條文第 2項另訂受託機關相關事項之辦法，將於

授權辦法研訂，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六、 草案條文第 8條、第 9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建議定明健保資料不得用於商業保險、就業審查或個人化

行銷之目的；境外機構、法人、研究單位等一律不得申請。 

(二) 本部意見 

1. 本條已定明申請之目的限制，健保資料之特定目的外利用

須具有特別重要公益目的，應無須增訂此項文字，爰建議

維持原條文。 

2. 本條例為國內法，本質上為規範境內的機關(構)、學校等，

並有規範申請者不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計畫以外之利用，

包括不得移作他用，亦不得再提供他人利用，且訂有違反

規定之罰則，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七、 草案條文第 10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建議定明申請者「政府機關(構)」執行法定職務應用大量

健保資料之使用管理規範之內容；另刪除院版第 1項「行

政法人」。 

2. 為確保公部門調用個人敏感資料須符合比例原則與資料

最小化原則，建議定明申請時應以書面形式提出，並檢附

「必要性分析報告」，以彰顯資訊治理之正當性與透明度。 

(二) 本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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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第 10 條申請者執行法定職務應用大量健保資料向保

險人提出申請應檢附之文件等部分，可於授權辦法研議訂

定，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2. 另刪除院版第一項「行政法人」可再予討論。 

八、 草案條文第 11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為強化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審查之專業性及公信力，

建議納入外部專業審查之審查會議機制，並定明審查會組

成人員類別及性別比例。 

2. 考量人工智慧技術日益廣泛應用於醫療與公共衛生領域，

且其分析結果可能衍生高度風險與倫理爭議，建議於條文

定明凡申請計畫涉及人工智慧應用時，應併附倫理與風險

評估報告，提升 AI 應用對社會信任之回應機制。 

(二) 本部意見 

1. 目前多數委員希於母法定明審查小組或審查會，惟鑑於院

版就「審查程序與基準」已另訂授權辦法，建議可於授權

辦法中研訂審查小組之組成與機制；如需於母法中定明，

將參採委員建議條文研議修正條文內容。 

2. 行政院刻正審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考量人工智慧

係屬資料利用方式之一，建議回歸該法處理。 

九、 草案條文第 12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建議增列第 3條第 1項第 6款(資料可攜性)。 

(二) 本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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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刻正審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考量人工智慧

係屬資料利用方式之一，建議回歸該法處理；如未參採委

員提案第 3條，則該款無須增訂。 

十、 草案條文第 13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為落實個資安全及資料可控原則，建議增訂嚴禁拍照、錄

音與連網設備使用，以避免健保資料於利用過程中遭非法

複製或外洩，強化資料使用之安全性。 

(二) 本部意見 

將於授權辦法中定明相關事項。 

十一、 草案條文第 14 條(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為保障資料當事人知情權，建議於條文定明主管機關或保

險人應公開健保資料庫運用狀況、研究結果等資訊。 

(二) 本部意見 

有關增訂第 4項公開事項，將參採委員建議討論。 

十二、 草案條文第 15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建議明確規範回饋金提撥「百分之十」，並列年度報告受

立院監督。 

(二) 本部意見 

有關回饋金比率將於授權辦法中定明；又本部相關施政，

本受立院監督，爰建議維持原條文。 

十三、 草案條文第 16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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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國際資料可攜權之發展趨勢，賦予資料當事人自主選

擇機構使用其個資之能力，有助於促進資料應用之流動性

與市場競爭，建議定明允許當事人可請求將其健保資料移

轉至第三方合法機構。 

(二) 本部意見 

關於資料可攜性係個人健保資料之本人相關權利，與本條

例草案規範有關第三人申請利用健保資料之請求，尚屬有

別，建議維持原條文。 

十四、 草案條文第 17 條(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健保資料為當事人之私隱資訊，依照個資法精神，未經當

事人同意者不得公開之。然為平衡個人隱私及公益，建議

定明當事人與保險人締結全民健康保險契約時，應於契約

條款載明並主動徵求當事人同意。 

2. 為完備充分告知及事先同意機制，保障資料當事人於本

條例生效後一定期間得選擇其健保資料是否提供特定目

的外利用，建議定明「本條例施行起一個月內，主管機關

或保險人應停止健保資料依第十一條所定特定目的外利

用…」。 

(二) 本部意見 

1. 因健保為強制納保之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需締結保險契

約迥異，且健保開辦至今已 30 年，如需再經締結保險契

約逐一簽署，實屬窒礙難行；又按憲判主文四，係要求定

明退出權機制，賦予當事人事後控制權；判決理由第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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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提及「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規定，其合憲性

經憲法法庭肯認。」又第 70 段闡明「該規定非以當事人

同意為前提，故應為個資法第 3條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

用。」其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毋需經當事人事前

同意。 

2. 有關研訂事前同意採「一定期間讓民眾選擇是否退出」之

方式，將參採委員建議討論。 

十五、 草案條文第 19 條(委員邱鎮軍等 18 人、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委員林淑芬等 22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健保資料為個人醫療資訊，核與國家安全關係極微，第 1

項兩種情形已可涵蓋例外不予停止特定目的外利用情形，

為避免政治力介入侵犯人權，爰建議條文不納入「為維護

國家安全」項目。 

2. 建議修正第 1款文字，將「依其他法律…」修正為「依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 

3. 參考國際資料治理趨勢，容許當事人在充分知情且明確同

意下，自主將其資料移轉至其他合法機構使用，建議條文

增列第 4款強調資料可攜與跨機構移轉之例外情形。 

(二) 本部意見 

1. 參考我國其他法律，對於其管理事項例外情況之規範，如

個資法、電信法、電信管理法、國家情報工作法、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等，均有列舉「為維護國家安全」，建議維持

原條文。 

2. 因本條為例外不許停止利用之情形，考量條文文字需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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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容易瞭解，是否修正為「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文

字，可再予討論。 

3. 關於資料可攜性係個人健保資料之本人相關權利，與本條

例草案規範有關第三人申請利用健保資料之請求，尚屬有

別，建議維持原條文。 

十六、 草案條文第 21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主管機關或保險人依第6條第1項所建置資料庫之核心資

通系統，針對危害其功能正常運作者之處罰，增列「妨害

資料系統之行為人為衛福部或委外機構人員時，加重其罰

責」。 

(二) 本部意見 

因本條處罰對象為任何人(非僅申請者)，委員所提對象已

含在本條中，爰無須增訂，建議維持原條文。 

十七、 草案條文第 23 條(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1. 建議增列「符合前項情形者，除第七款外，其已取得之健

保資料，應予銷毀」。 

2. 建議增列「重複違反前項規定者，除處罰外，並永久限制

其申請健保資料之權利」。 

(二) 本部意見 

因申請者無法攜出健保資料，僅能攜出所得利用結果，無

須銷毀；另本條罰則已定明按次處罰，又處罰對象係為機

構本身；似無須增訂重複處罰之規定，建議仍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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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草案條文第 25 條(委員許宇甄等 18 人版本)： 

(一) 委員提案重點 

建議於條文增列「施行前已核准案應於一年內補正人工智

慧倫理與資安說明，未補者不得續用」。 

(二) 本部意見 

有關推動人工智慧發展所需的法規及機制，行政院正在審

議「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建議回歸該法處理。 

貳、 結語 

大院審查之本條例草案，係依憲判意旨制定，本部將在保障

個人資訊隱私權及自主權的基礎上，完善健保資料利用及管理

之法律規範，推動健保資料之合理利用。以上謹就  大院委員提

案之本部意見進行報告。尚請委員繼續對本部予以支持，儘速通

過本條例立法。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